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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511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
1號
承辦單位：社區心衛中心
承辦人：曾月雲
電話：7134000#5705
電子信箱：yuen0524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工務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社字第11431609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珍愛生命幸福補手宣導申請表 (59908149_11431609600A0C_ATTCH2.png)

主旨：有關「114年珍愛生命幸福捕手宣導」，惠請貴局踴躍申

請及轉知所屬單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統計，約有六成想自殺者在行為前

曾發出警訊，為促進社區鄰里關懷，推動生命守護提供心

理健康資源及求助管道，爰推廣旨揭宣導活動。

二、114年珍愛生命幸福捕手宣導相關訊息說明：

(一)宣導對象：公寓大廈管理人員、水域防治相關人員。

(二)宣導時間：114年2月至11月間，每場次約50分鐘，實際

到場參加人數至少15人以上。

(三)宣導地點：配合申請單位提供之地點。

(四)申請宣導方式與費用：線上填寫「珍愛生命幸福捕手宣

導」google表單附件，經本局進行審查或推薦媒合講

師。

(五)講師費用：核定通過之社區、職場場次，講師費用由本

局支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工務局 1140214

*114314770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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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若有疑問，請電洽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倪小姐(07)

7134000#5707、許先生(07)7134000#5913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工務局
副本：

84


